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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為激勵學生學習動機，檢測學生基礎學科學習

成效， 提升基礎學科能力，特訂定「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基礎學科會考辦法」(以下簡稱本

辦法)。 

第二條 本辦法參加對象以大學部四技與五專部學生為原則，會考考科包括國文、英文，其

他各學院應自訂一至二考科當作會考科目，自 106學年度第2學期停止辦理國文、英文會考，

並由通識教育中心規劃辦理國文、英文教學成果和學生程度評量相關作業。 

第三條 會考命題由各擔當單位負責，每學年度辦理基礎學科會考前，由各學院院長邀請相

關任課教師舉行協調會議，針對會考日期、範圍、地點、評分標準、獎勵、實施方

式、配分比例等相關試務工作進行研議，必要時得邀請教學發展中心主任列席。 

 

第四條 本校針對參加會考成績每科目、每一班擇三名同學頒發獎狀、獎金(圖書禮券)予

以鼓勵。獎金數額(圖書禮券)得視當年度經費狀況調整。獲獎之最優學生，則推

薦擔任次學年（期）之教學助理，協助同儕提升學習成果。 

第五條 本校基礎學科會考之實施計畫或要點另訂之，並提請教學發展會議通過，陳校長核

定後實施。 

第六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由本校年度預算或校外補助經費支應。 

第七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
